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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简述

万 通 地 产（ 北 京 万 通 地 产 股 份 有

限公司）是 在上交 所挂 牌交易的 A 股

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5.07 亿股 ,下设的

10 家控股子公司和 1 家参股子公司均

为房地产开发公司 , 其产权及控制关系

如图 1 所示。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日，

万 通 地 产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84 069.71

万元，同比 增 长 122.44% ；实 现营业

利润总额 121 641.67 万元，同比 增长

172.8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 净 利 润 52 743.64 万元，同比 增 长

219.78%。 截 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净资产 288 576.28 万元，比上年

增长18.54%。

从万通地产 20 08 年年报中可知，

其长期股权 投资项目给公司带来了丰

厚的收 益。其合并利润表的资产减值

损失金额为 63 885 763.59 元，上一

年 该 项 金 额 为 -3 421 787.94 元，同

比增长了67 307 551.53 元（见表 1）；

而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资产减值损失金

额为 62 459 979.53 元，比上一年的

-9 663 818.79 元依然有巨额增长（图

2）。资产损失的巨额增加以及合并 报

表和母公司报表资产减值损失值的相

近不禁让人生疑，这仅仅是偶然么？ 

从表 2 中可以发现，母公司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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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分析
—以万通地产为例

图1  万通地产(600246)产权及控制关系

图2  资产减值比较

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中有两项明

细，由于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中的项

目金额完全一致，可以认定其中成都交

大万通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交大万通）

在合并报表中记入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一项，本期金额为 27 353 106.47

元 ；北京万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万置公司）在合并报表中记入商誉减

值准备一项，本期金额为 35 144 127.79

元。2006 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 ：“投

资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应当采用本准则规定的成

本法核算。”交 大万通和万置

公司均为万通地产 的 控 股 子

公司，应按照成本法核算。对

于 万 置 公 司，其 商 誉 减 值 准

备 符 合《 企 业会 计准 则 第 20

号— 企业合并》第十三条的

规定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

于 合并中取得 的被 购买方可

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 值份 额的

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初始

确认后的商誉，应当以其成本

扣除 累计减值 准备后的金 额

计量。”根 据合并报表编制原

理，合 并 报 表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减值 项目反映 的是 母 公司

对非控 股 子公司的长期 股权

投资减值，应是抵消对子公司

投资及其所产生的减值准备后的余额。

那么，为什么在合并报表中，交大万通

高达 27 353 106.47 元的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却没有被抵消呢？难道是万通

地产及为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会

计师事务所忽略了这一最明显的合并

报表问题？ 

二、案例分析

（一）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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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对 被 投 资 单

位的影响程度和公允价值能否可靠计

量，长 期 股权 投 资可分为四类 ：一 是

能 够对 被 投 资单位 实 施 控 制的投 资，

即对子公司投资 ；二是能够与其他合

营方一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

的投 资，即对合营企业投 资 ；三是能

够 对 被 投 资单 位 施 加 重 大 影 响 的 投

资，即对联营企业投资 ；四是 对 被 投

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 量的股权 投资。万通

地产对交大万通的长期股权投资为第

一类，即对子公司投资。

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的长期股权

投资，一方面反映 为长期股权 投资以

外的其他资产的减少，另一方面反映为

长期股权 投资的增加，在母公司个别

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产类项目中的长

期股权 投资列示。子公司接受这一投

资时，一方面增加资产，另一方面作为

实收资本（或股本）处理，在其个别资

产负债表中一方面反映为实收资本的

增加，另一方面反映为相对应的资产的

增加。从企业集团整体来看，母公司对

子公司进行的长期股权投资实际上相

当于母公司将资本拨付给下属核算单

位，并不引起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

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因此，编

制合并 报表时，应当在母公司与子 公

司报表数据简单 相加的基 础上，将母

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与子

公司所有者权 益项目予以抵消。子公

司所有者权益中不属于母公司的份额，

即子公司所有者权 益中抵消母公司所

享有的份 额 后的余额，在合并财务报

表中作为“少数股东权益”处理并在“所

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根据合并

报表的编制原理，由于长期股权 投资

减值准备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备抵账户，

那么，投资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 投资

减值准备也相应地应在合并报表中被

抵消。由此可见，万通地产在合并报表

中列示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 准 备 27 353 106.47 元，是 不 符 合

合并报表编制原理的。

（二）是否“企业合并”是关键

根 据 2008 年 1 月 25 日万 通 地 产

的董事会公 告决议，交 大 房产下属全

资子公司美通置业引进万通地产为其

增资 21 018 万元，其中 5 100 万元 作

为美通 置业的注 册资本，其余 15 918

万元列入美通置业的资本公积。另外，

交大房产也出资 818 万元作为美通置

业的注 册资本。美通 置业增资前的注

册资本为 4 082 万元，完成增资后，其

注册资本将达到 1 亿元人民币，并更名

为交大万通置业。通过增资，万通地产

实现了对美通 置业的控 股，持股比例

达 51%，交大房产则持有另外 49% 的

股 份。原美通 置业及其子公司正在开

发的项目和拟开发的项目包括交大• 绿

岭项目和香洲半岛项目。同时 该 对外

投资公告称，交 大房产与万通 地产无

关联关系，故 此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

联交易。 

在本案例中万通地产对交大万通

置业的增资本质上就是企业合并。由

于万通地产对交大万通置业的持股比

例 为 51%，并 不 适 用 合 营 企 业 概 念，

而交大万通置业（原美通置业）拥有的

正在开发和拟开发的两个项目也不属

于新 设合并范围，因此应该按照企业

合并中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

行处 理。也 就 是说，万 通 地产混 淆了

“企业合并”与“非企业合并”的概念，

把 万通 地产对 交 大万通 置 业的“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错误地归类为“非

企业合并”。正因为此，万通地产对交

大 万 通 置 业 没 有 使 用 正 确 的 合 并 方

法— 购买法。若按照会计准则对购

买法的相关规 定，以万通地产支付的

购买成本 21 018 万元、交大万通置业

净 资产 2 10 0 . 4 5 万元、评估价 值 为

20 103.06 万元 进 行 计 算，万 通 地 产

购买交大万通置业将会产生约 8 000

万元 左右的商誉。由于万通 地产未对

交 大万通 置业采用购买法，不仅没有

在合并中确认 产生的商誉，同时 也没

有按 照会 计准 则对 购买法的要求 , 在

编制合并报表时以购买日确定的交大

万通置业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

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资产和负

债项目进行调整，因此，万通地产的合

并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必然会和交

大万通置业的净资产产生差额。正是由

于这样的账面差额，使得万通地产将其

一部分列为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并

由此产生了母公司对子公司合并报表中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坏账准备 -2 623 138.94 -3 421 787.94

存货跌价准备 4 011 668.27

商誉减值准备 35 144 127.79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7 353 106.47

合计 63 885 763.59 -3 421 787.94

表1                     资产减值损失                   单位：元

表2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单位：元

被投资公司名称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成都交大万通置业有限公司 27 353 106.47 27 353 106.47

北京万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 144 127.79 35 144 127.79

合计 62 497 234.26 62 497 234.26

数据来源 ：母公司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万通地产 2008 年年报）

数据来源 ：合并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万通地产 2008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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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抵消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三、启示

上 述 案 例 分 析 带 给 我 们 如 下启

示 ：首先，合并报表的分析要遵循“实

质 重于 形式 ”的原 则。当企 业在 执行

会 计准 则 的过 程中出现了理 解 偏 差，

资本市场

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简称审核报告）

是指会计师事务所针对公司董事会出具

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简称自评报告）

单独出具的法律文件，也有少数公司没有

以自评报告作为基础，而是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发表了意见，文件

的名称也是内部控制审核报告，考虑到这

些公司在年报的公司治理部分有比较详

细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情况说明，

所以也将其视为本文所研究的范畴，但

本文并不涉及出于 IPO目的而披露的内

部控制审核报告。自评报告的披露可以为

投资者决策提供辅助证据，那么审核报

告是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投

资者是否能够通过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审

核报告来大致判断其基本面和股票市场

的表现呢？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

一、沪市上市公司审核报告

的披露现状

（一）审核报告的披露情况

2006 年沪市共有 37 家公司披露了审

核报告（注 ：本文涉及的公司均不包括金

融企业），其中蓝星新材（600299）和恒

源煤电（600971）在年报中披露的审核报

告不是对自评报告的审核意见，而是直接

对公司内部控制发表的意见。此外，有 6

家公司披露了自评报告但未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审核。

2007 年沪市共有 130 家公司披露了

审核报告，另有 103 家公司披露了自评报

告但未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

2008 年沪市共有 185 家公司披露了

审核报告。其中，在自愿披露自评报告的

公司中有 61家披露了审核报告。另外，华

升 股 份（600156）、ST 得 亨（600699）和

津劝业（600821）披露的审核报告不是针

对自评报告发表的意见，而是直接对公司

内部控制发表的意见。

（二）审核报告披露情况分析

上交所 2006 年和 2007 年要求上市

公司在披露自评报告的同时必须披露审

核报告，可事实上仍有少量公司没有按照

规定披露审核报告，依据常识即可推断出

披露审核报告的公司从整体上可能优于

未披露的公司，数据分析也支持这一推

断。因此，对比这两个年度中是否披露审

核报告的公司特征差异意义不大，本文重

点关注沪市上市公司2008 年的情况。

1. 公司业务特征分析。①披露审核

报告的公司在员工人数、业务分部和地区

分部合计方面都要多于未披露的公司。

例如，2008 年披露审核报告的公司人数

平均为 15 557人，业务和地区分部合计

平均 8.15 个，而未披露的公司的对应指

标分别为14 382 人和 8.08 个。②在公司

规模方面，2006 年和 2007年披露审核报

告的公司规模小于未披露的公司，直到

2008 年才发生逆转。

2. 公司治理分析。①披露审核报告

的公司的管理层更加勤勉，独立董事委

托出席和缺勤的比例低，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的次数多，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

会召开的次数多。例如，2008 年披露审

核报告的公司的独立董事委托出席和缺

勤比例为5.43%，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1.9

次，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合计召

 田 薇  郑洪涛  聂兴凯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审核报告的披露现状与政策建议

导致其会计处理甚至合并报表的编制

出现不合 逻辑之处时，就 要 探寻问题

的 根 源，分析其 实 质 是 什么，避 免因

此 造 成 投 资决 策 的失误。其次，报表

分析 不能 重合并 报表 轻 母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的分析和运用要结合母公司

报表 进 行。会 计准 则要求母公司报表

要随同合并 报表一起披露，这为两张

报表的结 合分析提供了可能。本案例

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项目在合

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的解释是锁定

问题的关键，而通 过 对比分析就能发

现单纯靠分析合并报表所不能发现的

问题。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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